






修正「科技部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

第三點、第七點 

106 年 8 月 8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60139 號函修正 
負責單位：綜合規劃司 

二、申請機構(即執行機構)須為依本部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

本部補助單位者。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點所稱特約研究人員)，除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主持人資格之非退休人員外，並具有下列各款資格之一： 

(一)累獲本部傑出研究獎二次且獎勵期間期滿。 

(二)累獲本部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第二次獎勵期間最後一年內。 

七、本計畫於執行期間核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每月新臺幣三萬元。計畫主

持人因故無法繼續執行本計畫時，應即繳回未執行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研

究計畫經費。 



科技部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06 年 8 月 8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60139 號函修正 
負責單位：綜合規劃司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特約研究人員投入長期性、前瞻性之研究，

以帶動我國科技之發展，加速提升我國之科技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特訂

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即執行機構)須為依本部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經核定納為

本部補助單位者。 

三、計畫主持人(即本要點所稱特約研究人員)，除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主持人資格之非退休人員外，並具有下列各款資格之一： 

(一)累獲本部傑出研究獎二次且獎勵期間期滿。 

(二)累獲本部傑出研究獎二次且於第二次獎勵期間最後一年內。 

四、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五、計畫主持人須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製作申請案

之相關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經申請機構審核通過後送出，並

造具申請名冊(應載明獲得本部三次傑出研究獎之獲獎年度)及計畫主持人

資格切結書函送本部申請；文件不全或不符合規定者，不予受理。 

六、本特約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至多三年期計畫，於同一期間內，

以申請一件為限，但計畫主持人得同時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申請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七、本計畫於執行期間核給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每月新臺幣三萬元。計畫主

持人因故無法繼續執行本計畫時，應即繳回未執行期間之研究主持費及研

究計畫經費。 

八、計畫主持人已支領本計畫研究主持費者，不得同時領取本部其他研究計畫

研究主持費。 

九、計畫主持人非有特殊原因，並經本部同意者，不得於執行期間申請註銷或

終止執行本計畫。 

十、計畫主持人於本計畫執行期間，因退休不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者，本計畫

轉為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十一、計畫主持人執行本計畫，最多以二次為限。 

曾執行一次三年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者，視同執行一次本計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第一項次數之限制，但與執行本計

畫期間合計不得超過六年： 

(一)曾執行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因本部公告規定轉為一般型計畫。 

(二)配合本部特殊任務而執行其他重大專案計畫致須終止本計畫。 

於執行本計畫或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或前項第二款之重大專案計畫合計滿

六年者，由本部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牌。 

十二、關於本計畫之審查、經費補助項目、簽約撥款、執行期間辦理延期與經

費用途變更、期中進度報告之繳交、執行期滿辦理經費結案與繳交研究成

果報告及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應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理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行同意書

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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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 
106 年度申請作業方式說明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受理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申請案，採線上申辦方

式，請各申請機構及申請人，自行依「科技部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遴選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於受理申請期間內，分別依下列步驟進

行計畫申請，未依規定辦理、線上申請文件不全、逾期或未送達者，均不予受理，

本案無申覆機制： 

(一) 申請機構之申請人：  

1.請至本部網站(http:// www.most.gov.tw/)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處，

點選「新人註冊」，選擇「研究人員線上註冊(含博士生、博士後、碩士生

及大專生)」，申請帳號及密碼 

2.於「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畫面，輸入申請人之帳號及密碼後，依下列路

徑線上製作及傳送電子檔：於首頁左方[功能選單]  [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

詢][獎勵補助] [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 [新增申請案] [博士後

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 [下一步(確認)] 填列[基本資料] [下一步(存檔)] 

進入[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 完成製作及上傳[基本資料表格區]

之 PA01-04、[其他文件表格區]之 OTH01-02 及 ATTACH、及[五年內已出

版之學術著作(至多五篇)] [下一步(繳交送出)]。 

3.申請人應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二)申請機構之承辦人： 

1.請至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處，點選「新人註冊」，選擇「大

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線上註冊(行政人員)」，申請帳號及密碼。 

2. 輸入承辦人之帳號及密碼後，於首頁左方[功能選單]  [學術獎補助申辦

及查詢][獎勵補助] [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於[專題研究計畫申

請彙整系統] [專題計畫類別] 選擇[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執行

[彙整送出]及[列印申請名冊](按計畫歸屬司別列印)」一式 2 份。 

2.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規定及所送申請文件完備

後，始得將其申請案彙整送出，並連同申請名冊(1 式 2 份)經有關人員核章

後備函向本部提出申請。 

        3.申請機構亦應於 106年 9月 27日(星期三)前備函送達本部提出申請。 

二、線上製作之申請文件均需掃描成電子檔後上傳，並應包括如下： 

(一)申請書。 

(二)參選著作(如同時向其他單位申請獎項時，請於申請書二、參選著作發表及

得獎資料「參選著作曾獲得之重要學術獎勵」欄位中填明)。 

(三)參選著作合著人證明書。 

(四)申請人個人資料表及著作目錄。 

(五)身分證明文件及現職證明文件(申請人須為申請機構之現職博士後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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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申請書 
 

103 年 4 月 11 日科部科字第 1030026183 號函修正 

一、基本資料  申請條碼：  

申請機構及

系所（單位） 
  申請人職稱  

中文  英文 

申請人姓名 

   

國籍    性別   

生  日  民國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參選著作 

類  別 
期刊論文  專書    專書論文 

歸屬司處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   

□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學門代碼  學門名稱 
歸屬學門 

   

電  話 
(公)：            (宅)： 

(手機)： 

傳  真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表 PA1                                第      頁／共      頁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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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選著作發表及得獎資料 

著作名稱（中）   

著作名稱（英）   

全體作者姓名 
(按原出版之次序， 

通訊作者請加註*) 
 

刊登期刊或 

出版社（中） 
 

刊登期刊或 

出版社（英） 
 

刊登或出版時間 
（西元年月日） 

            /          /             
刊登

卷次
 

刊登頁次 

出版頁數 

起： 

迄： 

刊登或出版狀態 

已出刊或出版 

業經接受刊載或出版，但尚未出刊或出版，應附接受函或相

關證明文件 

刊登期刊被收錄

之國內外資料庫
（如 SCI, EI, SSCI, 

TSSCI, A&HCI, 
Scopus, THCI , 
Core…等） 

 

參選著作曾獲得

之重要學術獎勵 
（獎項名稱、得獎人 

姓名、得獎時間、 

獎勵金額等。 

以 1000字為限） 

 

表 PA2                              第      頁／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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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選著作貢獻 

1.  參選著作之主要貢獻：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說明參選著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及該研究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2.  參選著作為二人以上合著者﹐請敘明申請人於著作中主要或單獨完成部分、

貢獻及分工情形之說明，並應經全體作者簽署「參選著作合著人證明書」證

明。 

表 PA3                              第      頁／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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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 
參選著作合著人證明書 

中文  英文 
申請人姓名 

   

著作名稱(中)   

著作名稱(英)   

證明事項 

申請人於申請書中所載下列資訊均屬實： 

1.  參選著作發表及得獎資料：著作名稱(中)、著作名稱(英)、全體作者姓名(按

原出版之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刊登期刊或出版社(中)、刊登期刊或

出版社(英)、刊登或出版時間、刊登卷次、刊登頁次/出版頁數、刊登或出

版狀態、刊登期刊被收錄之國內外資料庫、曾獲得之學術獎勵。 

2.  參選著作貢獻：參選著作為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人於著作中主要或單獨

完成部分、貢獻及分工情形之說明。 

姓名(中)  姓名(英)  簽名 

全體作者 

親自簽名 

（含申請人，

按原出版之次

序，通訊作者

請加註*）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表 PA4                              第      頁／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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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遴選作業要點 
 

104 年 8 月 7 日科部科字第 1040058738 號函修正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博士後研究人員發表創新優質重要學術著作，

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深入科技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如下： 

(一)申請機構： 

1.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構。 

2.經本部認可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醫療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二)申請人須為申請機構內任職一年以上之博士後研究人員。 

三、參選著作之條件與限制 

參選著作須為申請截止日前三年內，於國內任博士後研究期間投稿並發表之

學術性著作，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期刊論文： 

已於學術期刊發表之論文，或業經學術期刊接受刊載並出具證明之論文

(應檢附接受函或相關證明文件)。 

(    (二)研討會論文： 

       已於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或業經研討會主辦單位接受，預定發表之論文 

(應檢附接受函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專書或專書論文： 

具有原創性及重要學術價值，並由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出版之專

書、專書論文(含經典譯注深度導讀，不含教科書、文藝創作、翻譯著作

或已發表之論文彙編)。業經接受刊載但尚未出版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四)其他專業著作： 

其他具學術價值之專業著作，或被高度引用之軟體程式碼、創作工具等。 

(五)申請人須為該篇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六)同一篇論文已獲國內其他學術論文獎且獎金超過本獎項者，不予獎助。 

四、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應至本部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由申 

   請機構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一式二份函送本部；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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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不予受理： 

1.申請書。 

2.參選著作。 

3.參選著作合著人證明書。 

4.申請人個人資料表及著作目錄。 

5.身分證明文件及現職證明文件。 

 (二)申請機構應確實查核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規定及所送申請文件完備

後，始得函送本部。 

五、申請期限：  

    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六、審查程序 

(一)由本部各學術司進行初審及複審後提列候選名單。 

(二)由本部次長主持之決審會議決定獲獎人名單，簽陳部長核定。 

七、審查作業期間 

    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五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 

八、獎助 

  (一)獲獎人員由本部頒發獎金新臺幣十萬元及獎牌一面。 

 (二)獲獎人數每年以四十名為原則。 

九、其他事項 

(一)申請人同一年度以申請一件為限。 

(二)獲獎人以獲頒一次為限。 

(三)申請人如有資格不符、違反本要點規定或申請文件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

本部有權取消申請人參選或註銷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牌。 

(四)申請人之申請文件，涉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者，另依本部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